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和《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章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包括智育量化考核和德育

量化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管理。其中，智育量化考核 80 分、

德育量化考核 20 分。

第三条 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

“学校”）全体在校学生。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教务管理中心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监督考核教学系部智育量化考核工作；

（二）负责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学员学生工作部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监督考核校区工作部德育量化考核工作；



（二）负责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教学系部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评定学生智育量化考核成绩；

（二）负责处理学生提出的关于智育量化考核成绩的异议；

（三）负责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校区工作部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评定学生德育量化考核成绩；

（二）负责处理学生提出的关于德育量化考核成绩的异议；

（三）负责汇总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

（四）负责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智育量化考核

第九条 智育量化考核方式、成绩、补考、缓考等事项执行

学校教育教学相关制度。

第十条 智育量化考核成绩=（全部考试课程和考查课程成

绩总和/全部考试课程和考查课程数量）*80%。

第四章 德育量化考核

第十一条 学校通过课堂教育、课外活动和学生日常表现考

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德育教育工作，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纪律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形式。其中，理想信念教育量化考核 5 分、

纪律教育量化考核 10 分、社会实践教育量化考核 5 分。

第十二条 学校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开展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核心。学校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十三条 学校本着“全面从严治校”的工作方针，结合校

区学工对标和班级对标工作，按照纪律教育量化考核标准，从严

开展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积极

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第十四条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包括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公益活动、演出活动，担任学生群

众组织职务，发表文章、发明创造等。

第十五条 在德育量化考核工作中，校区工作部要发挥好学

生群众组织作用，在评定德育量化考核成绩时要充分听取学生干

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 校区工作部为每一名学生建立德育档案。每学期

末，校区工作部根据学生理想信念、纪律、社会实践等表现情况

汇总填写《学生德育量化考核成绩评定表》。

第五章 考核成绩应用

第十七条 校区工作部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组织各班级公

示上一学期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公示期为 3 日。学生对

智育量化考核成绩有异议的，教学系部负责处理。对德育量化考

核成绩有异议的，校区工作部负责处理。经核实异议成立的，应



立即纠正，并对纠正后的成绩重新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 每学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与评选奖学金挂

钩。每学年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与推优入党，评选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挂钩。各学年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与评选优秀毕

业生挂钩。

第六章 监督与考核

第十九条 教务管理中心对教学系部智育量化考核工作进

行检查与考核，提出考核意见。

第二十条 学员学生工作部对校区工作部德育量化考核工

作进行检查与考核，提出考核意见。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员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山东电力高等专

科学校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管理办法》（鲁电专学工〔2019〕

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理想信念教育量化考核标准

2.纪律教育量化考核标准

3.社会实践量化考核标准

4.学生德育量化考核成绩评定表



附件 1

理想信念教育量化考核标准

理想信念教育量化考核 5 分，每学期最多加 5 分，由校区工

作部具体执行。考核标准包括：

1.主动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在一学期内未发生任何违规违纪

行为的，加 1 分；

2.在校外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或者拾金不昧等，被校外媒体

广泛报道，或者学校收到锦旗、感谢信等，经学校查证属实的，

视行为影响，加 0.5-1 分;

3.在其他学生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前，或者发生伤亡事故前，

作出事前预判并及时处置避免行为或者事故发生的，视行为或者

事故影响情况，加 0.5-1 分；

4.在其他学生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后，或者发生伤亡事故后，

及时处置并将影响或者损失降至最低的，视行为或者事故影响情

况，加 0.5-1 分；

5.参加党团活动，视活动表现情况，加 0.5-2 分。



附件 2

纪律教育量化考核标准

纪律教育量化考核 10 分，每学期最多减 10 分，由校区

工作部具体执行。

1.发生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一次减 10 分；

2.利用网络等发表不当言论，对学校或者其他个人造成

不良影响，经查证属实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5-10 分；

3.组织或者参与群体事件，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和经营秩

序的，视情节轻重，组织者一次减 5-10 分，参与者一次减

2-5 分；

4.因学生个人过错顶撞学校教职员工的，视情节轻重，

一次减 5-10 分；

5.本学期内参加宗教活动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6.考试作弊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7.违反学术纪律进行文字抄袭或者冒名顶替，经查证属

实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8.辱骂他人、打架斗殴的，视情节轻重，组织者一次减

2-5 分，参与者一次减 0.5-2 分；

9.盗窃财物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10.故意损坏公共财物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11.在校园内赌博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2-5 分；

12.无正当理由夜不归宿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1-3

分；

13.饮酒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1-3 分；

14.在公寓内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视情节轻重，一

次减 1-3 分；

15.在公寓内存放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的，视

情节轻重，一次减 1-3 分；

16.在校园内非吸烟场所吸烟的，一次减 0.5 分，未成年

学生吸烟的，一次减 0.5 分；

17.无故旷课或者不参加集体活动的，每课时（次）减

0.5 分；

18.向楼下抛物、倒水，经查证属实的，视情节轻重，

一次减 0.2-1 分；

19.在公寓内私拉乱扯电源电线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0.1-0.5 分；

20.不按时就寝，经教育不改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0.1-0.5 分；

21.在公寓内留宿他人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0.1-0.5

分；

22.课堂或者集体活动迟到的，一次减 0.2 分；

23.不遵守课堂或者集体活动秩序的，一次减 0.2 分；



24.在校园内随意张贴字画、广告的，一次减 0.2 分；

25.公寓标准化执行不到位的，公寓房间内全体成员一次

减 0.1 分；

26.擅自调换床位的，调换双方一次减 0.1 分；

27.存在“长流水”现象的，一次减 0.1 分；存在“长明

灯”现象的，公寓房间内全体成员一次减 0.1 分；夜间 22:30

后未熄灯的，公寓房间内全体成员一次减 0.1 分；

28.在学工人员调查学生违规违纪行为时，其他学生存在

弄虚作假或者偏袒等不良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一次减 1-3

分；

29.学生干部在协助学工人员进行考核时失职的，一次减

0.2 分；

30.上述减分考核内容，校区工作部可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实施方案。对于上述考核内容外的行为，校区工作部可结

合行为影响，酌情在 2 分幅度内进行减分。

上述第 4、8、9、10、11、12、13、14、15、16、18、

19、20、21、24、25、26、27 项行为如果发生在学生公寓

内，公寓管理人员应当及时教育制止、做好记录并通知学工

人员。





附件 3

社会实践量化考核标准

社会实践量化考核 5 分，每学期最多加 5 分，由校区工

作部具体执行。考核标准包括：

1.参加国家级竞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2、

1.5、1 分；参加省部级竞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分别

加 1.5、1、0.5 分；参加厅局级（含校级）竞赛，获得一、

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1、0.5、0.2 分；团体获奖加分值为

分值除以获奖人数；上述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标准由教

务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表彰单位或者代章单位级别认定；

2.参加公益活动，按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含校级），

分别加 1、0.5、0.2 分；上述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标准

由教务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表彰单位或者代章单位级别认定；

3.参加学校举办的演出活动，按主要演员、配合演员、

工作人员，分别加 0.5、0.2、0.1 分；

4.担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或者校内其他团体同等职务

的，最高加 2 分；担任学生会部长、副部长或者校内其他团

体同等职务的，最高加 1.5 分；担任学生会委员或者校内其

他团体同等职务的，最高加 1 分；担任班级主要干部职务（含

班长、团支书、副班长）的，最高加 1.5 分；担任班级委员

的，最高加 1 分；一人同时具有多种职务时，只加最高分，



不重复加分；

5.以学校为作者单位，向校外刊物投稿并发表的，一篇

加 0.5 分；向校内刊物、宣传栏投稿并发表的，一篇加 0.1

分；

6.以学校为作者单位，获得发明专利的，一项加 1.5 分；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的，一项加 1 分；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

一项加 0.5 分;

7.主动为学校教学、管理、后勤服务工作建言献策（学

生代表大会提案除外），学校经研究采纳的，视意见或者建

议对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效果，一条加 0.5-2 分；

8.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优秀毕业生

的，加 1 分；

9.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优秀毕业生

的，加 0.5 分。





附件 4

学生德育量化考核成绩评定表
班 级 姓 名

评定时间 XX 学年 XX 学期

评定内容 考核事项记录

理想信念表现

分

1.

2.

3.

4.

5.

纪律表现

分

1.

2.

3.

4.

5.

社会实践表现

分

1.

2.

3.

4.

5.

考核成绩合计

考核人签名
签 名：

年 月 日

注：1.可附页；

2.考核人是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


